
关于汇百川龙源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变更的公告 

 

尊敬的委托人： 

汇百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管理人”)管理的汇

百川龙源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本计划”)于2024年4月16日成立，

托管人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以下简称“托管人”), 截至目前本

计划投资运作正常。 

依据《汇百川龙源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以下简称“《资

产管理合同》”)相关约定，不会对资产管理计划份额持有人权利义务产生重大

实质不利影响的资产管理合同相关事项，可由管理人和托管人协商后变更。现经

本公司与托管人协商一致，拟对《资产管理合同》进行以下变更： 

（一）《资产管理合同》第三条“承诺与声明”第（三）款“资产委托人

承诺与声明”中新增：  

资产委托人签署和履行本合同系其真实意思表示。投资者以电子签名方式

签订本合同的，即表明投资者同意在通过管理人或销售机构认购/参与本计划过

程中使用电子合同、电子签名，投资者通过管理人或销售机构认可的有效身份验

证措施登录相关网络系统后，确认同意接受相关合同、风险揭示书或其他文书的，

视为签署合同、风险揭示书或其他文书，与在纸质合同、纸质风险揭示书或其他

文书上手写签名或者盖章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无需另行签署纸质合同、纸质风险

揭示书或者其他文书。 

投资者应当在签署电子或纸质签名合同前认真阅读本合同及风险揭示书；

投资者应当妥善保管与身份认证有关的设备、资料以及登录密码、交易密码等相

关信息。通过管理人或代理销售机构认可的有效身份验证措施登录相关网络系统

后的所有操作均视同投资者本人行为，投资者应当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民事责任

和法律后果。 

 



（二）《资产管理合同》第四条“当事人及权利义务”第（一）款“资产

委托人”：  

变更前： 

1、资产委托人基本情况 

签署本合同且合同正式生效的投资者即为本合同的资产委托人。资产委托

人的详细情况在合同签署页列示。 

变更后： 

1、资产委托人基本情况 

签署本合同且合同正式生效的投资者即为本合同的资产委托人。资产委托

人的详细情况在合同签署页列示。本合同如采用电子方式签署，则委托人的详

细信息在电子签名合同数据电文中列示。 

 

     （三）《资产管理合同》第四条“当事人及权利义务”第（二）款“资产

管理人”第3项“资产管理人的义务”新增： 

（27）本合同的签署采用电子签名的方式进行的，资产管理人或代理销售

机构应确保委托人签订本合同所使用的电子签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

名法》等法律法规、监管规定的相关要求。 

 

（四）《资产管理合同》第十三条“投资经理的指定与变更”新增：  

姓名：焦小军 

从业简历：2025年7月加入汇百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至今，此前曾先后任职

于中国工商银行总行、光大金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百年保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泰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等，长期从事权益投资研究相关工作。 

学历：清华大学金融硕士研究生 

兼职情况：无 

 



（五）《资产管理合同》第二十条“资产管理计划的收益分配”第（二）

款“收益分配原则”第2项：  

变更前： 

2、本资产管理计划收益分配方式为现金分红。收益分配时发生的银行转账

等手续费用由资产委托人自行承担。 

变更后： 

2、本资产管理计划收益分配方式分两种：现金分红与红利再投资，资产委

托人可选择现金红利或将现金红利自动转为本计划份额进行再投资；若投资者

不选择，本计划默认的收益分配方式是现金分红；若投资人选择红利再投资方

式进行收益分配，收益的计算以除权日当日收市后计算的本计划份额净值为基

准转为本计划份额进行再投资，收益分配采用红利再投资方式免收再投资的费

用。收益分配时发生的银行转账等手续费用由资产委托人自行承担。 

 

（六）《资产管理合同》第二十六条“资产管理合同的效力”第（一）款

新增： 

本合同的签署采用电子签名方式进行的，以电子签名方式签署本合同后本

合同即告成立。电子签名与在纸质合同上手写签名或盖章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无须另行签署纸质合同。本合同的签署采用电子签名的方式进行的，可采取以

下方式： 

1、电子合同由委托人签署的，则管理人与托管人双方同时签署纸质合同，

纸质合同原件一式贰份，由管理人与托管人各执壹份，管理人确保委托人以电

子签名方式签署的合同内容与管理人和托管人签署的纸质合同内容保持一致。 

2、由管理人和委托人共同采用电子签名签署本合同的，则托管人签署纸质

合同，纸质合同原件一式壹份，由托管人保存，管理人应确保管理人和委托人

以电子签名方式签署的合同内容与托管人签署的纸质合同内容保持一致。 

3、由管理人、托管人、委托人共同采用电子签名签署本合同，该等电子签

名与纸质合同上手写签名或盖章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在各方签署完成后，管理人应当确保电子签约数据（包括但不限于电子合

同、电子签名信息）存储在符合法律法规及监管要求规定的信息系统，并向委

托人、托管人提供相应电子合同的查询、下载渠道。 

 

上述事项不会对委托人权利义务产生重大实质不利影响，变更后的《汇

百川龙源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2025年12月第3次修订)》将于

2025年12月8日起开始使用，届时本公司将根据《资产管理合同》约定的方式

向委托人提供相关信息披露文件。 

 

 

 

汇百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12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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